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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龙政办〔2017〕12 号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华龙区畜禽养殖禁养区整治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濮东产业

集聚区管委会，东北庄杂技文化管理中心，特色商业区发展服务

中心：

《华龙区畜禽养殖禁养区整治工作方案》已经区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7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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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华龙区畜禽养殖禁养区整治

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进一步贯彻落实《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和《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以优化畜禽养殖产业布局、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为目的，以统筹兼顾、科学可行、依法合规、

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切实加强环境监管，推进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引导畜牧业绿色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畜牧业协调发展。

二、整治区域

根据《濮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市城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

围的通知》（濮政〔2016〕65 号）要求，华龙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集

中整治区域为：晋豫鲁铁路以北，濮范高速以南，濮阳市高新区、

濮北示范区边界以东，S209 以西范围的区域。

目前在禁养区内共有 208 家畜禽养殖场（户）。按照《河南省

畜牧局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调整畜禽养殖场规模标准的通知》

（豫牧〔2017〕18 号）文件要求，2017 年需关闭的畜禽规模养殖

场有 38 家。

三、制定方案的相关法律法规依据

（一）《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第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畜禽养殖污

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牧主管部门负责畜禽养殖废弃物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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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利用的指导和服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本行政区域的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工作。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据职

责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加强对畜禽养殖环

境污染的监测。

乡镇人民政府、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发现畜禽养殖环境污

染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和报告。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在禁止养殖区域内建设畜禽养

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依法应

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而未进行的，由有权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办手续；逾期

不补办手续的，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或者

自行建设的配套设施不合格，也未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

行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即投入生产、

使用，或者建设的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未正常运行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处 10 万

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不符合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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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经无害化处理直接向

环境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治理，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环境保护部 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工作的通知》（环水体〔2016〕144 号）：

第六条全面加强环保执法监管。各地环保部门要加强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的监管执法能力建设，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纳入日常

执法监管范围。对存在环境违法问题的养殖场，要依法严格处理，

并及时通报相关部门。督促养殖场按照规定认真做好自行监测、

信息公开等工作，切实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

（三）《濮阳市马颊河保护条例》：

第二十八条 马颊河保护范围内建设的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

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马颊河保护重点区域内禁止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水产

养殖场；已有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拆除或者关闭。符合有关规定应当予以

补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予以补偿。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第一款规定的畜禽养殖场、

养殖小区依法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而未进行的，由县级以上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或者建设的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未正常运

行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可以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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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在马颊河保护重点区

域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责令停止违反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

元以下罚款，并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四）《河南省畜牧局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调整畜禽养殖

场规模标准的通知》（豫牧〔2017〕18 号）河南省畜禽养殖场规模

标准：生猪年出栏 500 以上（含 500 头）、蛋鸡存栏 10000 羽以上

（含 10000 羽）、奶牛存栏 200 头以上（含 200 头）、肉牛年出栏

200 头以上（含 200 头）、肉羊年出栏 1000 只以上（含 1000 只）。

四、工作措施及职责分工

区农牧局牵头，环保局、国土局、水利局、工商局、财政局、

城管执法局和相关乡（镇、办）参与。

1、摸底调查与政策宣传。区农牧局联合各相关乡（镇、办）

对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户)进行进一步摸底调查，切实掌握禁养

区内所有畜禽养殖场(户)的基本情况，并把禁养区政策宣传到位，

不留空挡，不留死角。

2、政策措施。禁养区内不得新建、改建、扩建各类养殖小区

（户）。为有效开展畜禽养殖禁养区整治搬迁工作，禁养区内需搬

迁或拆除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户），在完成搬迁或拆除前不能享

受政府任何优惠政策及补助；同时农牧部门停止审批发放动物防

疫条件合格证、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等。

3、搬迁再养殖的规模场。禁养区内需要关闭拆除的畜禽养殖

场（户），有继续发展意愿的，由区农牧局与所属乡（镇）办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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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引导其在非禁养区范围内正确选址，合理布局,并报土地、环

保部门审批同意后，农牧局对棚舍建设及畜禽粪便废弃物处理等

提供技术服务与指导。

区环保局牵头，农牧局、国土局、工商局、财政局、城管执

法局、相关乡（镇、办）和公安局参与，负责关闭拆除禁养区内

的 38 家规模养殖场。

区环保局负责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管理，对畜禽养

殖污染防治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加强对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的监

测。对在禁养区内建设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并组织拆除或者关闭。对未建设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或者自行建设

的配套设施不合格，也未委托他人对畜禽养殖废弃物进行综合利

用和无害化处理，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即投入生产、使用，或

者建设的污染防治配套设施未正常运行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

用，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不符合国

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总量控制指标，或者未经

无害化处理直接向环境排放畜禽养殖废弃物的，责令限期治理，

可以处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区国土局牵头，农牧局、环保局、工商局、财政局、相关乡

（镇、办）和公安局参与。

区国土局负责审批新建畜禽养殖场土地利用手续，负责对未

经批复建设的违法占地进行查处，负责对符合有关规定应当予以

补偿的进行评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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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工商局依法核定注册单位名称、审定、批准、颁发有关证

照。负责吊销对应该拆除关闭的养殖场营业执照。

区财政局负责新建养殖场项目的考察论证筛选申报工作，提

供财政支持；负责筹措畜禽禁养区专项整治工作经费及奖补资金。

区城管执法局负责对城市规划区内违法搭建养殖场的整治、

拆除;做好监督、检查、裁决、服务工作。行使对向大气排放粉尘、

恶臭气体或者其它含有有毒物质气体的行政处罚权。

相关乡（镇、办）办 牵头，环保局、农牧局、水利局、国土

局、工商局、财政局和公安局参与。

负责对不达规模的 170 家养殖户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实施关

停和拆除工作。

《濮阳市华龙区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方案》下发之前已在禁

止建设养殖场的禁养区内建成的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必须在

2017 年 8 月 31 日之前全部自行关闭、拆除或搬迁。限期内拒不关

闭、拆除或搬迁的，将依法依规予以关闭或拆除。

所有需要关闭拆除的养殖场要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

附：蓄禽养殖禁养区整治工作台帐。

濮阳市华龙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 年 3 月 20 日印发


